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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宁国资委改〔2017〕122号 

关于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通知 

 

各市属集团： 

根据省国资委《关于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的通

知》（苏国资〔2017〕128 号）要求，现就推进我市国有企业

公司制改革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摸底工作，明确改制范围 

各市属集团对所属各级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

工业企业法》登记的国有企业进行全面摸底统计，填写《全民

所有制企业信息调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各市属集团应将所属各级持续经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纳

入改制范围，于 2017 年底前完成公司制改革。对列入低效劣

势企业处置范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，不纳入改制范围，但需在

《全民所有制企业信息调查表》中注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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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扎实有序推进，确保规范操作 

（一）制订改革方案。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，结合实

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，明确改革方式、产权结构设置、

债权债务处理、公司治理安排、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事项，

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、起草或修订公司章程。市属集团

所属各级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方案由集团公司审批。 

（二）确定注册资本。改制为国有全资公司，可以按上一

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作为工商变更登记时确定注册资本的

依据，待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认缴期限届满前进行资产评估。

改制为股权多元化公司，要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清产核资、财务

审计、资产评估、进场交易等各项程序，并以资产评估值作为

认缴出资的依据。 

（三）工商变更登记。母子公司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，母

公司改制为国有全资公司的，可先行将母公司改制并办理工商

变更登记；母公司改制为股权多元化公司的，应先将其所属子

企业改制，再完成母公司改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。 

（四）资质资格承继。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全资公

司，其经营过程中获得的各种专业或特殊资质证照由改制后公

司承继。改制企业应在工商变更登记后 1 个月内到有关部门办

理变更企业名称等资质证照记载事项。 

（五）涉及土地、税收等方面政策，按有关规定办理。 

（六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改制企业要以推进董事会建设

为重点，规范权力运行，实现权利和责任对等，同步健全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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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一大”决策制度。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

来，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，明确权责边界，做

到无缝衔接，形成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协调运转、有效制衡

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。 

（七）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。改制企业要不断深化劳动、

人事、分配三项制度改革，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基本适应、与企

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，完

善市场化用工制度，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，真正形成管理人

员能上能下、员工能进能出、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经营机制。 

（八）加强党的建设。在开展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党

的建设同步谋划、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、党组织负责

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、党的工作同步开展，严格落实在

企业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。 

（九）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公司制改革过程中，要按照法

律法规和国有企业改革、国有产权管理等有关规定规范操作，

严格履行决策程序，维护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。加强对改革全

流程的监管，坚持公开透明，严禁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。做好

信息公开，加强监管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完成任务 

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关系到职工的切身利益和国有企业

改革发展的大局。各市属集团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并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。要把公司制

改革与企业内部清理整合以及处置低效劣势企业等工作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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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起来，整体谋划，排出具体时间表。要严格规范审批程序，

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处理好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，指

导和督促所属企业依法合规，公开透明，有序推进，确保年底

前完成公司制改革。 

四、抓好信息汇总，及时报送情况 

根据省国资委统一要求，请各市属集团于 9 月 22 日前将

《全民所有制企业信息调查表》报我委；于 10 月 9 日前向我

委报送进展情况工作报告，具体内容包括：工作进展情况，存

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重点；于 12 月 20 日前，报送专项工作

报告，具体内容包括：工作完成情况、主要做法和经验、存在

的问题及意见和建议。 

联系人：王雨兰 

电话：68786815 

邮箱：njgzwggczc@163.com 

 

附件：全民所有制企业信息调查表 

 

 

南京市国资委 

2017 年 9 月 8 日 

mailto:njgzwggcz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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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全民所有制企业信息调查表 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户数：       填报人：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填报时间： 

序号 
企业名称 

（全称） 

国家出资企业名称 

（全称） 

法人 

层级 

总资产 

（万元） 

总负债 

（万元） 

净资产 

（万元） 

职工人数 

（个） 

所属

行业 

是否已列入低

效劣势企业 

处置范围 

1          

2          

3          

…

… 

         

备注：1、如果填报单位下属没有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则在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户数一栏填写“0”，并只填报此表格的第一行后加盖公章

上报即可。 

      2、国家出资企业名称填写该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属的国家出资企业（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）名称，一般为市属集团。 

      3、法人层级填写该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层级，国家出资企业为一级。 

      4、涉及的财务数据以 2016年度审计报告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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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     2017 年 9 月 8 日印发 




